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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建规字〔2024〕10 号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原廉租住房

保障对象租金计收问题的通知

各区住房保障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镇政府），广州城投住房租赁

发展投资有限公司、广州珠江住房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1 号）、

《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81 号）以

及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廉租

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并轨后原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租住公共租

赁住房租金标准等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3 年 5 月 1 日前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，目前仍租住

我市公共租赁住房（原廉租住房）的住户，可以选择按照我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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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租赁住房规定的标准或本通知规定的标准缴交公共租赁住房租

金。

二、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准入条件的住户可以签订公共租赁住

房租赁合同，参考公共租赁住房分档计租原则，按照收入情况分

档缴交租金：

（一）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

特困人员的孤寡老人免交租金。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、最

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、特困人员，市总工会备

案的广州市工会建档困难职工家庭，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

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和烈士遗属，以及原市、区儿

童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年满十八周岁处于社会安置过渡期内的

或政府已有文件明确可享受租金优惠政策的对象，按优惠租金标

准计租（即按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1 元计算）。

（二）不属于第（一）项范围，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或等于

民政部门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的住户，以及退役军

人、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、三级以上（含三

级）残疾人家庭住户，按照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２元计收公共

租赁住房租金。

（三）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于民政部门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边

缘家庭标准，且低于或等于公共租赁住房收入准入限额的住户，

按照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3.5 元计收公共租赁住房租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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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上述租金标准的住户所签订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，

合同有效期为 5 年。合同有效期内，民政部门调整最低生活保障

边缘家庭标准后，如住户租金标准发生变化的，可以申请重新签

订租赁合同按对应标准缴交剩余租期内租金。

三、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准入条件的住户，按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住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在 6 个月内腾退租住的

公共租赁住房（原廉租住房），腾退期内的租金按照公共租赁住

房项目租金标准收取。逾期拒不腾退住房的，超出 6 个月腾退期

外的租金按照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租金标准的 2 倍收取，并可将其

违规行为依法载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等：

1.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15 平方米的；

2.家庭收入高于公共租赁住房收入准入限额 3 倍以上的；

3.家庭财产高于公共租赁住房财产准入限额 3 倍以上的。

（二）符合住房困难标准（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

15 平方米）的家庭，且收入、财产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以申请继

续租住原廉租住房，合同期为 5 年，并按以下标准计收租金：

1.住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

７元计收：

（1）家庭收入高于公共租赁住房收入准入限额，且低于或等

于收入准入限额 1.5 倍的；

（2）家庭财产高于公共租赁住房财产准入限额，且低于或等



— 4 —

于财产准入限额 1.5 倍的。

2.住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

10.5 元计收：

（1）家庭收入高于公共租赁住房收入准入限额 1.5 倍，且低

于或等于收入准入限额 3 倍的；

（2）家庭财产高于公共租赁住房财产准入限额 1.5 倍，且低

于或等于财产准入限额 3 倍的。

住户家庭收入、财产情况同时符合本条第（二）项多种情形

的，按照租金较高的标准执行。

四、住户应当参照户籍家庭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关于期满审查

和续租申请的有关规定，于合同期满 3 个月前按要求递交相关材

料进行核查，核查后如收入等发生变化且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准入

条件的，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调整租金；如不符合公共租赁住

房准入条件的，按照本通知第三条规定调整租金或腾退所承租的

公共租赁住房。

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期限内，如所有家庭成员期满审查时均已

年满 60 周岁的，可不再审核收入、财产，按照《广州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户籍家庭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穗建

规字〔2024〕5 号）第四条的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通知实施前，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效期已届满的住户，

应当在本通知实施之日起 3 个月内提交资料办理期满审查，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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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本通知规定的标准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至

完成期满审查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之日间的租金，按照住户期满审

查核定的家庭收入、财产情况及本通知明确的租金标准计收。

本通知实施后，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仍在有效期内的住户，选

择按本通知规定的标准缴交租金的，可以按照本通知规定标准重

新签订租赁合同缴交剩余租期内租金。

六、按照本通知标准缴交租金的住户，主申请人及其配偶（应

为共同申请人）去世后，其他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当在上述情

形发生后 3 个月内如实申报，并按照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户籍家庭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穗建规字〔2024〕

5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七、住户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构应当

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住房：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连续 2 个月或者累计 6 个月以上未缴交租

金的；

（二）按规定应退回原租住的直管房住宅但未退回的。

八、2013 年 5 月 1 日前领取廉租住房租赁补贴、2013 年 5 月

1 日后租住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的住户，可以在本通知实施后选择参

照本通知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缴交公共租赁住房租金，并执行本

通知的相关规定。

九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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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申请、使用、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等，本

通知未予明确的，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相关规定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5 月 7 日

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9 日印发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